
审查一起受贿案，挖出两起洗钱案！ 

洗钱犯罪与上游受贿犯罪如影随形 

相关人员帮助转移受贿赃款 

让“不干净”的钱款变干净 

因一笔 50 万元的受贿款 

牵出两起洗钱案 

…… 

“洗钱案件线索大多较为隐蔽，只有从上游犯罪中顺藤摸瓜，才能甄别出其中的

蛛丝马迹。在去年我们办理的洗钱案件中，犯罪线索全部来源于审查起诉的贪

污贿赂犯罪案件，甚至出现了一起贪腐案牵出多条洗钱犯罪线索的情况。”2 月

16 日，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检察院反洗钱办案团队的检察官，向记者讲述了由

一起受贿案牵连出两起洗钱案的办案始末。 

一案双查 

“一条藤上结了两个瓜” 

2021 年 6 月，临淄区检察院受理了该区监察委移送审查起诉的犯罪嫌疑人郑洪

祥涉嫌受贿案。郑洪祥利用其先后担任某医院设备科、基建科、医学装备部等部

门负责人的职务便利，在多种医疗器械采购、新建病房楼施工等方面为他人谋取

利益，收受相关业务单位人员好处费共计 335 万元。 

“郑洪祥受贿时间长达十年，受贿多达数十次。在这些受贿款中，会不会暗藏洗钱

犯罪线索？赃款有没有被‘漂白’？”在听取案件汇报后，办案检察官察觉到该案极

有可能存在洗钱犯罪，建议反洗钱办案团队立即启动“一案双查”、同步审查机制。 

“只要涉及上游犯罪，就要多留个心眼儿，对案件是否涉嫌洗钱罪的可能性进行

分析研判，让隐蔽的罪行无所遁形！”反洗钱办案团队负责人左芳深有感触地说，

“一案双查”、同步审查早已成为该院反洗钱检察执法监督办案的必经程序和重要

机制支撑。通过与区监察委沟通对接，左芳带领团队成员迅速启动自行补充侦查

程序，除仔细审查郑洪祥的受贿犯罪事实外，对可能涉及洗钱犯罪事实的漏犯、

漏罪、漏财情况进行同步审查，全面仔细复核证人证言，以“求极致”精神审查受

贿款的去向及转移过程。 

左芳认为，洗钱犯罪的核心是对资金性质进行清洗，资金流转是洗钱犯罪的最终

表现形式。如何抽丝剥茧，从错综复杂的受贿款来源和后续流转中找到可能存在

的洗钱犯罪线索，成为办案团队的攻坚重点。 



 

作为团队的主心骨、曾荣立最高检个人一等功的徐会生有着十余年的职务犯罪办

案经验，他主动请缨，与助理一起对郑洪祥的十余笔受贿款及其近亲属和密切关

系人的银行账户、资金往来逐一梳理复盘。经过两天夜以继日的推敲研判，一张

走向清晰、完整闭合的赃款流向图呈现在了大家面前。 

在流向图中，一笔 50 万元的受贿款在不同账户间的流转，引起了大家的注意。

原来，2019 年 4 月初，曾在多次医疗设备招投标中受到过郑洪祥特别“关照”的

某医疗公司经理王平，提出要表达谢意的想法，郑洪祥便向王平提供了一张账户

名为刘如伟（另案处理）的银行卡信息。心领神会的王平通过其岳父的银行卡，

将 50 万元转账到了刘如伟的银行卡上。收到转账后，刘如伟将 50 万元转给了

郑洪祥的妻子宋好。该笔款项经过一番伪装和转移，从受贿款“摇身一变”成为了

与业务关系人王平无关的借款。 

“贪污贿赂犯罪一般存在较为长期的持续状态，贪腐人员的近亲属和特定关系人

极有可能会帮助其隐匿犯罪所得，这类群体往往也是洗钱犯罪的高发人群。在对

郑洪祥受贿案洗钱犯罪线索的查证过程中，刘如伟作为特定关系人，宋好作为近

亲属，在提前介入阶段就引起了我们的重点关注。”徐会生告诉记者。 

通过不断查证，团队成员重点梳理了刘如伟和宋好的银行账户交易明细，两人涉

嫌洗钱犯罪的线索初露端倪。 

不是巧合 

夯实关键时间点证据 



 

办案检察官审查分析涉及洗钱犯罪的账目 

随着同步审查进一步深入，犯罪嫌疑人刘如伟涉嫌洗钱犯罪的线索呈现出来。在

他提供给监察委的证言中，证实了他因从事医疗设备销售工作，结识了手握医院

医疗设备采购权和工程建设招标权的郑洪祥，两人关系日益密切。在接受 50 万

元转账款的前一天，刘如伟还陪同郑洪祥前往济宁，一起接受了王平的宴请。 

刘如伟说：“（郑洪祥）让我接收的资金应该是不正当的资金，如果是正常资金，

他完全可以用自己或者亲属的账户接收。当时我有求于他，所以才把账户提供给

了他。” 

“同为医疗销售行业人员，刘如伟对行业‘潜规则’其实是心知肚明、心照不宣的。

在明知 50 万元转账款是王平送给郑洪祥的‘感谢费’的情况下，仍然提供自己的

账户接收受贿赃款，之后又亲手操作转账到郑洪祥妻子的账户，就是为了帮助郑

洪祥切割与受贿犯罪的直接联系，以达到掩饰受贿赃款来源和性质的目的。虽然

这 50 万元一经转入后当天便快速转出，仅存留在其账户中短短几个小时，但依

然符合掩饰、隐瞒贪污受贿款性质的行为认定。鉴于洗钱罪与掩饰、隐瞒犯罪所

得罪属于特殊罪名与一般罪名的关系，应当以特殊罪名洗钱罪追究刑事责任。”

徐会生分析道。 

而如果说对刘如伟洗钱犯罪事实的认定是这起受贿案牵出的一条“明线”的话，那

对宋好涉嫌洗钱犯罪事实的认定则成为一条隐含其中的“暗线”。 

根据证人证言和交易明细，办案团队最初查证了刘如伟将 50 万元转账给了宋好。

当时，宋好看中了一处楼盘，正在筹措购房款，并准备将这 50 万元用于购房投

资。但在正式支付购房款时，宋好发现房款已经凑齐，于是便将刘如伟转来的 50

万元存入了一个定期存单。 



“证据链条进展到这里，不管宋好将这 50 万元用于购房还是存入定期，都不足以

证明她知悉郑洪祥受贿的犯罪事实。由于当时夫妻二人正在各自准备购房款，而

刘如伟又是以借款名义转入的，尚不能证实宋好有‘明知是他人受贿犯罪所得’的

主观认识，是不能认定为洗钱罪的。”左芳说道。 

洗钱犯罪的核心在于对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资金性质和来源进行掩饰、隐瞒，资

金流转是洗钱犯罪的最终表现形式。围绕宋好银行账户的资金变动情况，办案团

队展开了新一轮的严审细查，继续对宋好资金往来情况进行追踪梳理。 

“大家的智慧和力量是强大的，只要拧成一股绳，就能闯过重重难关。”左芳向记

者回忆了一个难忘的周六，当时对宋好银行账户资金走向的查证陷入困境，6 名

检察人员聚在办公室，经过近 10 个小时的搜寻求证，一个隐匿在繁杂款项中的

转账日期引起了大家的注意。 

2021 年 3 月 18 日，宋好那笔 50 万元的银行存单突然发生了频繁变动。根据银

行交易明细，宋好当天的银行账户既有向其姐姐宋琳的转账汇款，又有购买外汇

和向境外汇款的记录。 

“2021 年 3 月 17 日，郑洪祥因涉嫌严重违法违纪被监察委采取留置措施；3 月

18 日，宋好便将两年之前的 50 万元悉数取出转账。这绝对不是巧合！”办案团

队夯实了宋好涉嫌洗钱犯罪的关键一环。 

据查证，2021 年 3 月 17 日，宋好获悉了郑洪祥被留置审查，并在监察委送达的

通知书上确认签字。她考虑到在国外留学的女儿，便谋划将先前的 50 万元留作

女儿的学费。3 月 18 日，宋好前往银行购买外汇，但因自己的银行账户有购买

限额，她便找来其姐姐的银行卡，在经过几次款项流转操作后，将 50 万元分批

购买了外汇，随后全部汇入了境外女儿留学所用的账户中。 

经综合分析研判，办案团队初步认定宋好当时已明知郑洪祥涉贪污受贿犯罪的事

实，且在明知先前 50 万元的定期存款是郑洪祥受贿犯罪所得的情况下，仍以转

往境外的方式掩饰、隐瞒赃款来源和性质，其涉嫌洗钱犯罪的脉络已非常明了。 

至此，两起洗钱犯罪案件线索终于浮出水面。同一笔 50 万元受贿款，在不同时

间段，被受贿人密友及受贿人妻子分别进行了不同犯罪手段的“清洗”。 

立案侦查 

两人到公安机关投案自首 

在同步审查完结后，临淄区检察院迅速将犯罪嫌疑人刘如伟和宋好涉嫌洗钱犯罪

的线索移交给了公安机关。2021 年 6 月底，公安机关对两案立案侦查。 

通过提前介入，该院引导公安机关围绕涉案资金和财物流转痕迹，进一步查明了

刘如伟和宋好涉嫌洗钱犯罪的主观明知程度、客观参与情况及钱款去向等关键点，

提高了侦查取证效率。 

公安机关快速查明了刘如伟和宋好各自对郑洪祥职业、合法收入的了解情况，两

人接收受贿款项后的转移情况，以及其接收、转移的资金与郑洪祥的职业、收入

是否相符等情况，综合认定了刘如伟对提供银行账户接收 50 万元转账款后再次

转出、宋好对其跨境转移 50 万元的行为，确系对郑洪祥受贿款的“明知”状态。 



公安机关立案后，刘如伟和宋好先后到公安机关投案自首，并如实供述了犯罪事

实。2021 年 9 月 7 日，公安机关以涉嫌洗钱罪将两名犯罪嫌疑人移送临淄区检

察院审查起诉。 

 

办案检察官讯问犯罪嫌疑人 

在审查起诉阶段，为保证顺利诉讼，该院与法院进行了沟通对接，根据查明的证

据情况，阐明了犯罪嫌疑人构成洗钱犯罪的事实及法律依据。同时秉持罪责刑相

适应原则，双方在犯罪事实认定、证据采信、法律适用、量刑幅度等方面达成了

共识。 

之后，办案团队积极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两名犯罪嫌疑人均自愿认罪认罚，

并在值班律师见证下签署了认罪认罚具结书。 

2021 年 9 月 14 日，该院以涉嫌洗钱罪对两名犯罪嫌疑人提起公诉，建议法院

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提出的确定刑量刑建议得到法院采纳。9 月 18 日，法院作

出判决，分别认定刘如伟、宋好犯洗钱罪，判处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检察院开展反洗钱预防宣传系列活动 

案件办结后，作为全区反洗钱办案小组成员单位，依托银检合作机制，临淄区检

察院与人民银行临淄支行加强协作联动，进一步优化打击洗钱犯罪协作职能，共

同策划了反洗钱预防宣传系列活动，引导社会公众树立和强化防范、惩治洗钱犯

罪意识。 

2022 年 2 月 22 日，在山东省检察长会议上，临淄区检察院反洗钱办案团队被

山东省检察院表彰为 2021 年度优秀办案团队。 

（涉案人物均为化名） 

精准亮剑洗钱犯罪 

近年来，我院以维护金融安全和经济社会秩序为己任，坚决将最高检和省、市院

对反洗钱工作的重要部署落到实处，在重拳出击中不断加大反洗钱工作力度，依

法严惩洗钱犯罪分子。 

把加强惩治洗钱犯罪列为服务大局的年度重点工作，成立了一支专业护航经济金

融安全的反洗钱办案团队。团队由 3 名员额检察官、3 名检察官助理组成，其中

1 人多次参与省、市院大要案办理，1 人为全省检察机关侦查监督十佳办案人，

1 人为最高检个人一等功获得者、全国政法系统优秀党员干警。团队主动更新司



法理念，通过构建以效率与质量并重为核心的科学办案工作机制“向案件要线索”，

变被动受理案件为主动发现案源，自觉将惩治洗钱犯罪意识融入日常办案，团队

成员逐渐成为熟悉经济、金融等专业知识的复合型业务骨干。 

注重在能动履职中提升反洗钱工作质效，积极履行在刑事诉讼中指控证明犯罪的

主导责任，加强对洗钱刑事案件证据的审查，充分行使自行补充侦查、追诉等职

权，确保全程监督、全链条监督，不留盲区死角。精准把脉重点难点，将打击上

游犯罪与惩治洗钱犯罪并重，注重从上游犯罪的事实证据中挖掘、发现犯罪线索，

从严从速追踪资金链条，穿透式审查资金去向。尤其是“自洗钱”入罪后，积极向

上级院请示报告，对案件线索逐案会商分析，着力攻克案件办理瓶颈。做实引导

侦查取证，对可能涉嫌洗钱犯罪的线索提前介入，就案件中是否存在犯罪线索及

侦查方向提出具体详实的引导侦查意见，及时引导侦查机关全面收集涉及赃款赃

物去向的相关证据，通过查明涉案资金和财物流转痕迹，第一时间厘清可疑账户，

并进一步引导讯问、侦查方向，夯实证据基础。 

注重将打击洗钱犯罪作为一项系统工程来抓，强化与监察委、公安、法院、人民

银行等部门的协同联动和协调配合，建立起了通力合作、权责清晰、配合有力的

工作机制。积极搭建反洗钱工作会商分析研判平台，在深入研讨洗钱案件办理疑

难症结、统一执法司法标准的基础上，针对洗钱罪在事实认定、法律适用、量刑

幅度等方面存在的争议，重点围绕洗钱罪与上游犯罪的共犯，洗钱罪与掩饰、隐

瞒犯罪所得罪，“情节严重”认定等疑难问题达成共识。加强情报信息共享和案件

会商，通过线索交叉移送，进一步强化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有效衔接，推动形成

预防打击洗钱犯罪的强大合力。 

 


